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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
计分办法（试行）
为全面、准确、客观、科学的反映学生在校表现情况，使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为推荐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重大评奖评优等工作提供依据。经研究决定，制定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计分办法。
一、适用对象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纳入国家普通本科生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本科生（不含专升本、各类分段培养项目、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二、计分原则
1．德、智、体、美、劳综合考评，全面衡量。
2. 注重成绩、突出能力。
3．公开、公平、公正。

3、 综合素质测评计分内容 
具体综合素质测评得分包括思想政治表现、课外学习成果、社会工作、团学活动、集体荣誉五部分。
A．思想政治表现（以下称A分）；  
B．课外学习成果（以下称B分）；
C．社会工作（以下称C分）；      
D．团学活动（以下成为D分）；
E. 集体荣誉（以下称E分）。
四、综合素质测评计分办法
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计分规则以奖励绩点的方式执行，奖励绩点总分不超过5分，具体如下所示：
A分：以每学期操行评定成绩为依据，每获得1次优秀，A分加0.05，A分0.3分封顶。
B分：课外学习成果包括学科竞赛、授权专利和发表论文等成果，奖励绩点详见附件1，B分2.5分封顶。
C分：参加社会工作任职情况，奖励绩点详见附件2，C分0.5分封顶。
D分：参加各类文体、科技活动和团学表彰，奖励绩点详见附件2，D分1.3分封顶。
E分：学生所在班集体获得优良学风班、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表彰，奖励绩点详见附件3，E分0.4分封顶。

五、说明
1.本办法可作为其他评定工作的参考文件。
2.计分内容所需佐证材料均由学生本人提供原件，材料真实性由本人负责。如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取消申报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
3.特殊事项经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决定。本办法由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1.《船海学院本科生课外学习成果奖励绩点计分标准》
2.《船海学院大学生社会工作任职、团学活动奖励绩点计分标准》
3.《船海学院大学生班级集体荣誉奖励绩点计分标准》
4.《船海学院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计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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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船海学院本科生课外学习成果奖励绩点计分标准

	竞赛名称
	项目级别
	特等
	一
	二
	三
	备注

	A1级竞赛
	全国赛
	1.8
	1.4
	1.2
	1
	以《江苏科技大学学科竞赛项目认定表》（最新版）内竞赛类别为“A1”或“A2”且竞赛。个人赛按以上标准加分，团体赛加分人取前3名，加分值在原有基础上乘以系数，分别为0.8、0.6、0.4。

	A2级竞赛
	全国赛
	1.2
	1
	0.8
	0.6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权威期刊公开发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
	1.2/篇
	SCI期刊论文等同于权威期刊，EI论文等同于重要期刊，EI会议论文等同于核心期刊。成果认定以发表时间为准。中文论文须以正式发表见刊为准，英文论文须以 ONLINE 为准，收录情况须出具检索证明。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重要期刊公开发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
	1/篇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
	0.8/篇
	

	发明专利授权
	1.0/项
	排名第一，单位署名必须为江苏科技大学，需提供授权证书。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0.5/项
累计不超过2项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0.2/项、
0.1/项
累计不超过2项
	须结题且为项目负责人，需提供结题证明。

	CET4（优秀）/CET6：0.2（此项最高加0.2分）；计算机二级0.1、三级0.2（此项最高加0.2分）；中级及以上口语证书0.2分。此项总分值不超过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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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船海学院大学生参加社会工作任职、团学活动奖励绩点计分标准
	C分计分标准

	社会工作
	
	主席团
	部门负责人
	只认定曾担任的最高级别职务，其中团委部长参照主席团副职，团委副部长参照部门负责人正职，四星级以上协会负责人参照主席团副职，社区挂职、其他社团负责人参照部门负责人，班级委员参照班部门负责人副职，以聘书为准。需任期满1年。C分最高分值不超过0.5分。

	
	
	正职
	副职
	正职
	副职
	

	
	校级
	0.5
	0.4
	0.3
	0.2
	

	
	院级
	0.5
	0.3
	0.2
	0.1
	

	
	班级
	
	
	0.2
	0.1
	

	D分计分标准

	文体、科技活动和团学表彰
	
	特等
	一
	二
	三
	包括各类文体、科技活动、团学表彰等。（团学表彰按相应级别一等奖分值计算，活动类同一年度可以累计，但须为不同活动；表彰类同一年度不累计，取最高分值，不同年度表彰可以累计）。D类加分个人类活动必须本人姓名出现在证书上，团队类活动需排名前3（加分值在原有基础上乘以系数，分别为1、0.8、0.6），集体类活动不加分。
D分累计最高分值不超过1.3分。

	
	全国
	0.6
	0.5
	0.4
	0.3
	

	
	省级
	0.5
	0.4
	0.3
	0.2
	

	
	市级
	0.4
	0.3
	0.2
	0.1
	

	
	校级
	0.3
	0.2
	0.1
	0.06
	

	
	院级
	0.2
	0.1
	0.06
	0.04
	


备注：参加志愿服务须获得省级以上政府表彰；到国际组织实习中的国际组织必须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的国际组织。参军入伍服兵役、参加志愿服务、到国际组织实习按相应级别在D分予以认定。其中参军入伍服兵役按全国一等奖分值计算，参加志愿服务、到国际组织实习按实际级别一等奖分值计算。


附件3
船海学院大学生班级集体荣誉奖励绩点计分标准
	E分计分标准

	班级集体奖项
	类别
	类别1
	类别2
	同一类荣誉称号，只认定最高级别分值。E分累计最高分值不超过0.4分。

	
	
	优良学风班、先进集体
	五四红旗团支部、活力团支部、优秀团支部
	

	
	全国/省级
	0.4
	0.4
	

	
	市级
	0.3
	0.3
	

	
	校级
	0.2
	0.2
	

	
	院级
	0.1
	0.1
	
















附件4
专业：                    姓名：               学号：                   *                  
[bookmark: _Hlk69827918]船海学院本科生综合素质测评计分表
	加分项
	备注

	A操行评定
	学期1
	学期2
	学期3
	学期4
	学期5
	学期6
	

	
	
	
	
	
	
	
	

	B课外学习成果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A1级竞赛
	全国
	
	
	
	
	
	以《江苏科技大学学科竞赛项目认定表》（最新版）内竞赛类别为“A1”或“A2”且竞赛性质为“全国赛”的竞赛项目名称为准。

	A2级竞赛
	全国
	
	
	
	
	
	

	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
	篇   分
	发表见刊为准

	第一作者身份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或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项   分
	单位署名必须为江苏科技大学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项   分
	须结题且为项目负责人

	CET4（优秀）/通过CET6/口语证书
	
	英语不超过0.2，计算机不超过0.2，此项一共不超过0.4。

	计算机二级/三级证书
	
	

	C社会工作
	
	主席团
	部门负责人
	只认定曾担任的最高级别职务，不超过0.5。

	
	
	正职
	副职
	正职
	副职
	

	
	校级
	
	
	
	
	

	
	院级
	
	
	
	
	

	
	班级
	
	
	
	
	

	D团学活动
	
	特等
	一
	二
	三
	大学生文体艺术、科技活动、团学表彰等，不超过1.3。

	
	全国
	
	
	
	
	

	
	省级
	
	
	
	
	

	
	市级
	
	
	
	
	

	
	校级
	
	
	
	
	

	
	院级
	
	
	
	
	

	E班级集体奖项
	
	优良学风班
	五四红旗团支部
	同一类荣誉称号，只认定最高级别分值，最高分值不超过0.4。

	
	全国
	
	
	

	
	省级
	
	
	

	
	市级
	
	
	

	
	校级
	
	
	

	
	院级
	
	
	


填写说明：在相应栏打钩，须附相关证书或者证明材料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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